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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龙城之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常州奥美品牌策划有限公司、顾晓明、裴 斐、包云霞、
程 鹏侵犯名称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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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常民三初字第22号

    原告常州龙城之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住所地在常州市新北区创业中心科

技楼10号楼508—509室。  

法定代表人邱志荣，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美松，江苏常州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奥美品牌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美公司），住所地在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400号丁单元301室。  

法定代表人顾晓明，奥美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建华，江苏常州达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宁汉，江苏常州达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顾晓明，男，汉族，1979年7月14日生，住常州市武进区焦溪镇查家湾村委中埂岸42号。  

被告裴  斐，男，汉族，1981年2月7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南河沿80弄15号301室。  

被告包云霞，女，汉族，1982年2月12日生，住常州市桃园新村16幢丁单元202室。  

被告程  鹏，男，汉族，1971年9月28日生，住安徽省枞阳钱桥镇唐湾村雨坛组1号。  

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诉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斐、包云霞、程鹏、余清波侵犯名称权、不正当竞争纠纷

一案，原告于2006年6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相关诉讼材料。

依原告申请，本院于2006年6月29日对被告奥美公司的有关材料进行证据保全。2006年7月5日，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余

清波的起诉，本院于2006年7月6日裁定予以准许。2006年8月25日、8月29日，本院两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2006

年11月13日，12月11日，本院两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志荣及委托代理人

彭美松，被告奥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晓明、委托代理人陈建华、蔡宁汉，及被告顾晓明、裴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包云

霞、程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两次开庭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诉称：  

原告系由原常州市龙城之巅数码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变更而来，被告裴斐、包云霞、

程鹏原系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员工。  

2005年10月初，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租用被告奥美公司办公场地，双方约定在六个月内不经营相同业务，也互不

干涉各自业务。三个月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迁出被告奥美公司办公地址。  

被告裴斐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三维动画制作，被告包云霞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多媒体制作，

被告程鹏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策划、文案工作。2005年12月底，被告程鹏因违反公司纪律，经龙城之巅数码

 



设计公司再度告知保密要求后予以辞退。被告裴斐、包云霞于2006年3月劳动合同期满前，均提出有意改行或离开常州

发展，并请求不再续签劳动合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在向其重申了公司保密纪律并得到其承诺后，同意其离职请

求。被告裴斐、包云霞、程鹏离开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后，均未改行或离开常州发展，相反，他们当即为被告奥美公

司聘用。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以下侵权行为：  

在经营过程中，被告奥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晓明对顾客陈述，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以前是一起的，以

前登记的时候就是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被告裴斐对顾客陈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是以前的名称，现在已经改名

为奥美公司。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及裴斐捏造事实，宣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已经更名为奥美公司，对原告市场主

体资格进行诋毁，使人误以为原告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对原告声誉造成极大损害，侵犯了原告企业名誉权。  

被告奥美公司不仅宣称奥美公司即为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还擅自使用原告名称制作黄页广告和业务名片。在黄

页广告上，在同一栏目中将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名称并列进行宣传，并将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

司名称并列印发业务名片，还在原告企业名称下刊登被告奥美公司电话号码，极大地误导消费者，导致原告客户大量流

失。被告奥美公司的行为属于侵犯原告的企业名称权，并擅自使用原告名称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被告裴斐、包云霞、程鹏利用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工作之便，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利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

司租用其办公场地，能接触原告电脑之便，共同侵犯原告用于制作企业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的商业秘密。同

时，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斐、包云霞、程鹏还共同侵犯原告为常州华源蕾迪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蕾迪斯公

司）制作宣传片的策划方案和报价的商业秘密。  

被告奥美公司虚构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以下简称江苏范群厂）、常州市范群干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州范群公司）、常州市一步干燥设备厂（以下简称一步厂）、常州市三维技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公司）

等企业制作宣传片的事实，并在业务活动中向不特定的客户宣传。被告奥美公司虚构与国际广告知名品牌——奥美品牌

之间的联系，并利用此种虚假联系，谋取竞争优势。被告奥美公司虚构不存在的“常州奥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并将其印在名片上，足以使人误认为其拥有制作企业宣传片的能力，谋取竞争优势。被告奥美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

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基于被告侵权，原告虽然注册资金增加三十倍、经营面积扩大五倍至五百多平方米，但营业收入不升反降，仅上半

年与去年同期比较就减少200000元。  

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扬子晚报（刊登篇幅不小于12×6CM）向原告赔礼道

歉；  

（2）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元；  

（3）判令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斐各赔偿原告名誉损失10000元；  

（4）判令被告奥美公司及其余各被告今后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告所涉及相同经营渠道、经营品种的经营活动；  

（5）判令被告奥美公司收回已经发行的黄页广告，并按照黄页广告印数刊印广告，澄清原、被告主体身份，消除

影响；  

（6）判令被告奥美公司立即终止一切以“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或“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名义的已接业务

或接洽中的业务；  

（7）判令被告奥美公司不得使用“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 或“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名义进行对外宣传、承

接业务；  

（8）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原告支付的合理费用由被告奥美公司承担，其余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原告工商登记材料，证明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系由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变更而来，同时证明原告的经营范

围及原告享有企业名称权。  

2、原告为干燥设备企业制作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  

3、原告为三维公司、江苏范群厂、常州范群公司、一步厂，及其他干燥设备企业制作宣传片的数据资料。  

4、原告用于制作宣传片的备用数据资料。  

证据2、3、4证明相关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是原告的商业秘密。  

5、原告与三维公司、一步厂、江苏范群厂的宣传片制作协议书及宣传片样片，原告与常州先锋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先锋公司）的多媒体光盘制作协议书、先锋公司授权书、光盘复制加工合同，原告与常州市亚示照明灯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示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宣传片样片，原告为常州范群公司制作的宣传片样片。  



证据5证明上述宣传片均为原告制作。  

6、与裴斐的电话录音，证明被告裴斐对客户宣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已经改名为奥美公司，使人误以为原告已

经不存在，损害原告权利。裴斐还对客户进行虚假宣传，宣称奥美公司曾为江苏范群厂、一步厂做过宣传片。  

7、在奥美公司的录音及奥美公司提交的样片，证明被告顾晓明对客户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以前也是一起的，

现在已经改名为奥美公司，并宣称奥美公司曾为江苏范群厂、常州范群公司、一步厂和三维公司做过宣传片。被告顾晓

明通过捏造事实，恶意抢夺原告客户，并进行虚假宣传。  

8、在原告公司与裴斐的面谈录音，证明裴斐违反约定仍留在常州从事同业竞争。  

9、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被告裴斐的劳动合同，证明被告裴斐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三维动画设计工

作，原告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保密条款和竞业禁止条款，被告裴斐违反了该保密条款和竞业禁止条款。  

10、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被告包云霞的劳动合同，证明被告包云霞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多媒体制作

工作，原告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保密条款。  

11、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日常管理制度，证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对员工进行了保密教育。公司员工在职期间

及因任何原因离职两年内，必须确保公司技术、经营、客户资料等秘密安全。  

12、2006常州大黄页广告，证明奥美公司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其放在一起作宣传，使人误认为两家公司是同

一单位，属于虚假宣传，侵犯原告企业名称权。  

13、被告顾晓明及奥美公司员工赵春燕名片三张，证明被告在名片上将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放在一起

作宣传、承揽业务。被告还使用未经工商机关核准的“常州奥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企业名称进行虚假宣传。  

14、张亚梅证言，证明被告裴斐、包云霞、程鹏原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从事三维动画、多媒体制作和文案工

作，程鹏于2005年12月被公司辞退，裴斐、包云霞于2006年3月劳动合同期满前提出有意改行或离开常州发展，要求不

再续签劳动合同。  

15、法院保全取得的证据，证明被告奥美公司的电脑中存有原告制作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数据资料和宣传片成

片，并存有原告为华源蕾迪斯公司制作宣传片的策划方案和报价。  

16、同期业务收入统计。  

17、诉讼费票据。  

18、律师费发票及工商查档费票据。  

证据16、17、18证明原告因被告侵权所受损失。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原告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  

19、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华源蕾迪斯公司的宣传片制作协议，证明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策划方案和报价系龙

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创作和拟定，构成该公司的商业秘密。  

20、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在履行与一步厂、先锋公司协议过程中开具的三张发票，证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为

一步厂制作的宣传片于2005年4月交付，为先锋公司制作的宣传片于2006年2月交付。  

被告奥美公司答辩称：  

原告诉称被告奥美公司向不特定的人宣传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已经改名为奥美公司。但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材

料，顾晓明、裴斐陈述的对象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两个朋友（李先生和陈小姐）以及原告的委托律师，这些人都是特定

的并且是为了诉讼的目的诱导被告方人员进行谈话，不可能存在误导的情况。被告也未对原告进行诋毁、诽谤，不构成

侵犯原告名誉权。  

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被告奥美公司原系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共用办公场所，共同对外开拓业务，并且共享数据

源文件、数据资料等资源。而且，原告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最后的表现形式都是企业宣传片，不符合不为公众所知

悉的要件。因此，被告奥美公司不侵犯原告所谓的商业秘密。  

被告奥美公司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名称与自己名称放在一起制作黄页广告和印制业务名片，是经原告同意的，

双方当时是业务合作关系，被告奥美公司不存在侵犯原告名称权并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而且，被告奥美公司与江苏

范群厂和常州市一步干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步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时间早于原告，不存在抢夺原告客户的行

为。  

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所受损失，即使被告奥美公司存在不当行为也无须赔偿损失。  

为证明其答辩理由，被告奥美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秋也（原告法定代表人邱志荣笔名）名片及江苏范群厂的证明，证明该名片由江苏范群厂提供，并证明邱志荣

的名片上同样也印有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两个公司的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

计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2、凯莱地板企业形象策划案，该策划案是被告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共同制作，且策划案最后一页将

两公司的名称、办公地址均印在一起，证明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3、安凯特企业形象策划书，该策划书是被告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共同向安凯特企业提供，由秋也执

笔，证明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4、被告奥美公司拍摄的照片，证明三维公司的宣传片中使用了奥美公司拍摄的三幅照片，一步厂的宣传片中使用

奥美公司拍摄的七幅照片，江海公司的宣传片中使用奥美公司拍摄的六幅照片，被告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

资源共享，原告不存在商业秘密，被告也不侵权。  

5、江苏范群厂宣传片片尾截图，证明该宣传片的图片编辑为伊长江。  

6、伊长江与被告奥美公司的劳动合同，证明伊长江为被告奥美公司员工。  

证据5、6证明奥美公司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7、伊长江证言，证明自2005年10月，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奥美公司合作拓展业务。两公司工作人员在同一场

所办公，电脑处于同一局域网之下使用，所有文件资源处于共享状态。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制作宣传片中的图片处

理、证书拍摄等工作，由奥美公司员工辅助完成。同时，两公司合作期间为客户制作的策划书的所有平面美工及部分文

案安排也由伊长江制作完成。  

8、网页打印件两张，证明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在网上发布的广告中的电话号码与秋也名片上的一致。  

9、江苏范群厂的证明。  

10、被告奥美公司与江苏范群厂的印刷品订货合同。  

证据9、10证明被告奥美公司与江苏范群厂发生业务的时间为2005年2月，早于原告，不存在抢夺原告客户的行为。  

11、一步公司的证明。  

12、被告奥美公司与一步公司的印刷品订货合同。  

证据11、12证明被告奥美公司与一步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的时间为2004年10月，早于原告，不存在抢夺原告客户的行

为。  

13、被告奥美公司申请本院对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黄页公司）工作人员周丽

艳及业务经办人严明所做的调查笔录，及常州黄页公司提供的常州大黄页刊登确认回执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印章传

真件，证明刊登黄页广告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  

被告顾晓明同意被告奥美公司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其行为都是被告奥美公司的行为，其个人不构成侵权。  

被告顾晓明未提交证据。  

被告裴斐同意被告奥美公司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其个人不构成侵权。  

被告裴斐提交了其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的劳动合同，证明其未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约定离职后的保密义务

及两年内的竞业禁止义务。  

被告包云霞、程鹏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  

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14日，主要经营范围为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画形象设计，展览展示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等。奥美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12日，主要经营范围为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平面设计和展览展示服

务。2004年3月至2006年1月，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分别与三维公司、一步厂、江苏范群厂、先锋公司、亚示公司签订

企业宣传片制作协议，并为上述企业制作宣传片。此外，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还为常州范群公司制作了宣传片。2004

年4月16日，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创作了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策划方案并拟定报价。2004年12月17日，龙城之巅数

码设计公司与华源蕾迪斯公司签订宣传片制作协议，但该协议至今未履行。  

上述事实由工商登记材料、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三维公司、一步厂、江苏范群厂、亚示公司的合同和宣传片样

片，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先锋公司的合同，常州范群公司的宣传片样片，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华源蕾迪斯公司

的合同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2005年10月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迁入被告奥美公司位于新天安城市花园15幢甲单元601室的办公场所办公。关于

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迁入奥美公司办公场所办公的原因，原告陈述是租用奥美公司的办公场所。被告奥美公司陈述双

方是业务合作关系，奥美公司提供办公场所，水、电费等实际支出费各半承担，双方充分利用被告奥美公司擅于平面广

告策划及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擅于制作宣传片的特点，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拓展业务。对此，本院认为，原告陈述是

租赁关系，但未能提交租赁合同，也未能提交支付租金的相关票据，因此，对原告主张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奥美公

司存在场地租赁关系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根据被告奥美公司提交的秋也名片、凯莱地板企业形象策划案、安凯特企业

形象策划书、证人伊长江证言、当事人庭审陈述及本院保全证据中存有的安凯特企业形象策划书，本院认定，在被告奥



美公司场所办公期间，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奥美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工作人员电脑互联组成局域网，实现

数据资源共享。  

关于原告诉称被告奥美公司擅自使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名称制作黄页广告和业务名片的事实。根据本院对常州

黄页公司工作人员周丽艳及业务经办人严明所做的调查，洽谈刊登黄页广告业务时，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

的人员均在场。刊登确认回执上载明奥美公司和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作为并列户名予以刊登。虽该刊登确认回执上仅

有奥美公司的印章，但随后通过传真的方式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的印章提交常州黄页公司，确认了该刊登回执。因

此本院认为，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和奥美公司名称并列在2006常州大黄页刊登广告，是经过该两公司协商确定的。

同时，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法定代表人秋也与奥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晓明两人名片的设计和印制版式均是一致的。因

此本院认为，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和奥美公司名称并列印制名片也是经双方协商同意的。上述事实均印证了龙城之

巅数码设计公司和奥美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  

对原告所述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奥美公司约定在六个月内不经营相同业务，也互不干涉各自业务的事实，因原

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2006年1月，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自奥美公司的办公场所迁出。2006年2月20日，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变更名称

为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上述事实由当事人庭审陈述和原告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为证。  

被告裴斐、包云霞和程鹏原系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员工。在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工作期间，裴斐从事三维动画

制作工作，包云霞从事多媒体制作工作，程鹏从事策划、文案工作。被告裴斐、包云霞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在职期间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2006年1月至3月，被告程鹏、包云霞和裴斐相继离开龙城之巅数码设

计公司，其后到被告奥美公司工作。  

上述事实由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与裴斐、包云霞的劳动合同，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为证。  

原告诉称，被告裴斐在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因任何原因离职，均不得泄密，且两年内不

得从事公司相关业务，以及不得参与公司同类经营。”但经与被告裴斐提交的劳动合同比对，原告持有的劳动合同在第

五条第2项后以手写项的方式，记载了上述离职后的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而裴斐持有的劳动合同中对此未作记

载。由于原、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对此记载不一致，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裴斐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应承担离职后

的保密义务和两年内竞业禁止义务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  

根据本院保全的证据及证据交换会笔录，本院认定，在被告奥美公司的电脑中，存有一步厂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

数据资料、先锋公司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数据资料和成片、三维公司的宣传片成片、宇通公司的宣传片成片、常州范

群公司的宣传片成片及光盘压盘价格单、亚示公司的宣传片成片、江苏范群厂的宣传片成片、江海公司的宣传片成片、

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策划方案和报价。  

2006年5月，原告法定代表人邱志荣的朋友李先生以客户的名义打电话到被告奥美公司，咨询制作企业宣传片的业

务。当李先生询问被告曾为哪些干燥设备企业制作过宣传片的时候，被告裴斐陈述“江苏范群、一步厂是我们先前的客

户。”当李先生询问被告公司名称时，裴斐回答“我们公司叫奥美。”李先生询问不是龙城之巅吗？裴斐回答“龙城之

巅是我们以前的，现在更名为奥美公司。”李先生接着询问你们就是龙城之巅是不是？裴斐回答“是的”。  

2006年5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邱志荣的朋友陈小姐和原告代理人彭美松以客户的身份，以寻找龙城之巅的名义到

被告奥美公司进行制作企业宣传片业务洽谈。当彭美松询问奥美公司是否原来叫龙城之巅？被告顾晓明回答“也是我们

一起的”，“以前登记的时候就是龙城之巅。”当被问及曾经做过哪些宣传片时，顾晓明回答“江苏范群、常州范

群”，“一步干燥”。当被问及是否有做过的宣传片？能否刻一盘片子带回去看看？顾晓明和被告奥美公司工作人员赵

春燕为其播放了三维公司的宣传片，并将三维公司的宣传片、宇通公司的宣传片、山东天力干燥参考视频三段宣传片刻

录了一盘光盘交给陈小姐及彭美松带回。  

上述事实由与裴斐的电话录音、在奥美公司的录音及奥美公司提交的样片，及证据交换会笔录、当事人庭审陈述为

证。  

本院还查明，原告为维护权利，支付律师代理费3075元，并支付调查费用100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律师代理费发票及工商查档费票据为证。  

本院认为：  

关于侵犯原告名誉权。本院认为，在业务洽谈中，被告裴斐虽对客户陈述龙城之巅是以前的名称，现在已经改名为

奥美公司。被告顾晓明虽也对客户陈述，以前登记的时候就是龙城之巅。但上述陈述并非以侮辱、诽谤等方式对原告进

行诋毁，因而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对原告请求认定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及裴斐共同侵犯原告名誉权，并要求

三被告各赔偿原告名誉损失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侵害原告名称权并擅自使用原告名称进行不正当竞争。本院认为，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与被告奥美公司



均为从事企业形象策划广告服务的经营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业务洽谈中，被告裴斐对客户陈述

龙城之巅是以前的名称，现在已经改名为奥美公司。被告顾晓明也对客户陈述，以前登记的时候就是龙城之巅。上述陈

述应认定为假冒原告名称进行经营活动，并足以使客户对被告奥美公司的真实身份发生误认。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名称

权，构成擅自使用原告名称进行不正当竞争。由于被告顾晓明、裴斐是在业务洽谈过程中作如上陈述，该行为应当视为

被告奥美公司的行为，由此带来的侵权责任应当由被告奥美公司承担。被告奥美公司答辩称，顾晓明、裴斐陈述的对象

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两个朋友（李先生和陈小姐）以及原告的委托律师，这些人都是特定的并且是为了诉讼的目的诱导

被告方人员进行谈话，不存在误认的可能性。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人员（李先生、陈小姐和彭美松）在真实身份未被被

告发现以前，对于被告来讲就是一般的客户。而且，由于原告曾经与被告奥美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并在同一场所办

公，印发的名片和刊登的广告中所写明的地址为被告奥美公司的办公地址，所写明的电话号码中也有被告奥美公司的电

话号码。因此，存在客户打电话或者来访寻找原告咨询、洽谈业务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被告奥美公司应当澄清事

实，告知客户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已经搬迁的真实情况，不应当假冒原告接洽业务。从被告顾晓明、裴斐的上述陈述

看，其想假冒原告接洽业务的主观意图是明显的。本院对被告奥美公司的上述答辩理由不予采纳。同时，根据现有证

据，被告奥美公司工作人员确未主动向客户陈述其就是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而是在被问及其是否就是龙城之巅数码

设计公司时进行了虚假陈述，对此情节本院将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予以充分考虑。  

根据查明的事实，将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和被告奥美公司名称并列在2006常州大黄页刊登广告，是经过两公司协

商确定的，被告奥美公司不构成侵权。因此，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奥美公司收回已发行的黄页广告，并按照黄页广告

印数刊登广告，以澄清原、被告主体身份，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奥美公司

已经利用假冒原告名称承接了业务，本院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奥美公司立即停止以原告名称已接业务的诉讼请求无法予

以支持。  

关于侵害原告商业秘密。原告起诉所称的商业秘密主要指用于制作企业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以及为华

源蕾迪斯公司制作企业宣传片的策划方案和报价。原告庭审中明确，宣传片成片不构成商业秘密。通过庭审本院认定，

本案所称数据资料是指文字、图片等用于制作宣传片的原始资料；本案所称数据源文件是指通过对数据资料进行加工创

作形成的可视听的片段。通过对若干数据源文件的剪辑就形成宣传片，在宣传片中所有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都可以

看到。因此，一旦宣传片公开，用于制作该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即同时公开。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被告奥美

公司的电脑中，存有一步厂宣传片的源文件和数据资料、先锋公司宣传片的源文件、数据资料和成片及华源蕾迪斯公司

宣传片策划方案和报价，且一步厂、先锋公司的宣传片系原告制作，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策划方案和报价也系原告创

作和拟定。据此，原告指控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斐、包云霞、程鹏共同侵犯其商业秘密。对此本院认为，商业秘

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原告

陈述，其与一步厂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2月28日，并于2005年4月交付宣传片。因此，用于制作该宣传片的数据源文

件及数据资料于宣传片交付后已经公开，不再具备秘密性。同时，原告陈述，其与先锋公司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8

月12日，并于2006年2月交付宣传片。根据查明的事实， 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和被告奥美

公司合作期间，双方电脑联网，数据共享。原告与先锋公司合同的主要履行期在与被告奥美公司的合作期间内。因此，

本院无法认定原告对用于制作一步厂、先锋公司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采取了合理、必要的保密措施。基于上

述原因，本院认为，原告用于制作宣传片的数据源文件和数据资料不符合商业秘密应具备的秘密性和采取保密措施的要

件，不构成商业秘密。同时，通过庭审查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创作、拟定的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策划方案和报

价在电脑上的形成时间为2004年4月16日，鉴于2005年10月以后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和被告奥美公司进行业务合作，

双方在一起办公，电脑联网，数据共享，本院无法认定龙城之巅数码设计公司对华源蕾迪斯公司宣传片的策划方案和报

价采取了合理、必要的保密措施，该策划方案和报价不构成商业秘密。综上，对于原告诉称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

斐、包云霞、程鹏共同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还要求判令被告奥美公司、顾晓明、裴斐、包云霞、程鹏在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告同类的经营业务。对此本院

认为，原告与各被告均未约定竞业禁止并进行相关补偿，原告该诉讼请求既无合同依据，更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

支持。  

关于虚假宣传进行不正当竞争。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接洽业务的过程中，当被问及被告奥美公司曾为哪些单位做过

宣传片时，被告裴斐向客户陈述“江苏范群、一步厂是我们先前的客户。”被告顾晓明回答“江苏范群、常州范群”，

“一步干燥”。而江苏范群厂、常州范群公司和一步厂的宣传片均为原告制作，被告奥美公司至今未制作过任何宣传

片。同时，当客户要求刻录一张宣传片样片带回去看看时，被告奥美公司将原告制作的三维公司的宣传片，及宇通公司

的宣传片、山东天力干燥参考视频刻录后交给客户，该三部宣传片均非被告奥美公司制作。被告奥美公司的上述陈述和

刻录宣传片样片的行为足以使客户对宣传片广告策划服务的提供者产生错误认识，属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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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称被告奥美公司虚假宣传的诉讼理由，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对原告诉称被告奥美公司虚构与国际知名广告品牌——奥美品牌之间的联系，进行虚假宣传，谋求竞争优势的诉讼

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对奥美品牌的知名情况未举证予以充分证明，本院对原告该诉讼理由不予采纳。同时，对原告诉

称被告奥美公司虚构不存在的公司名称，并将其印在名片上，进行虚假宣传，谋取竞争优势的诉讼理由，本院认为，虽

“常州奥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实际并不存在，被告奥美公司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停止使用，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被告奥美公司在业务活动中已通过使用该名称谋取了竞争优势，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奥美公司使用该名称

的行为对其造成了实际损害，故本院对原告该诉讼理由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

第（三）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奥美公司立即停止涉案假冒原告名称进行相关业务活动侵犯原告名称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奥美公司立即停止涉案虚假宣传曾为客户制作宣传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被告奥美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经济损失20000元；  

四、驳回原告龙城之巅文化传媒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10元，由原告承担1233元，被告奥美公司承担2877元，其他诉讼费700元，由原告承担500元，被

告奥美公司承担200元。  

上述案件受理费4110元、其他诉讼费700元，已由原告交纳。原告预交的诉讼费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奥美公司在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应承担的诉讼费3077元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

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110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山西路支行，帐号：03329113301040002475），上诉

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 力 

审 判 员 毛荔萍 

代理审判员  李连求 

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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